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
2023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bookmark: _GoBack]      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对2023年预算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进行总结和分析，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1、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2023年度预算项目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1、一般公共预算项目12个，涉及资金1899.18万元；2、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0个，涉及资金0万元，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0个，涉及资金0万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从评价情况来看，项目建设为全面改善我县环境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我县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行，加大了监测能力建设，完成环境数据的综合分析数据发布，环境质量预警，预报污染物，降低减少环境灾害，同时加大监察力度,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从而推动了县域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
因环保垂改原因，自2021年起部门决算跟随保定市生态环境局一起公开，在2023年部门决算公开中只反应了市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结果，现将高阳县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综合服务项目、高阳县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报警系统项目等12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1） 大气办工作经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大气办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分。全年预算数为3万元，执行数为3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通过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提高了公众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认知激发环保行为，增强社会对大气保护的共识，促进污染防治工作。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2） 高阳县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报警系统项目服务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高阳县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报警系统项目服务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4分。全年预算数为9.062万元，执行数为9.06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有效监控秸秆垃圾焚烧，减少空气污染，实时报警提高执法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3） 机关修缮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机关修缮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全年预算数为17.802万元，执行数为17.80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提高了办公环境质量，营造舒适工作氛围，优化办公设施条件，提高工作效率效能。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4） 机关周边环境整治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机关周边环境整治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9分。全年预算数为19.9604万元，执行数为19.960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通过改善周边环境质量提高省控空气质量监测点周边空气指数。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5） 高阳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高阳县孝义河应急导排工程）征占迁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高阳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高阳县孝义河应急导排工程）征占迁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全年预算数为22.181万元，执行数为22.18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了临时占地补偿及占地范围内树木补偿，并取得了永久及临时使用林地审查意见。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6） 编制印染企业入园技术性文件经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编制印染企业入园技术性文件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全年预算数为23万元，执行数为23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印染企业入园提供明确技术指导，促进产业升级，保障入园企业环保标准，推动可持续发展。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7） 乡镇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乡镇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分。全年预算数为49.03万元，执行数为49.03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乡镇空气质量监测，提供准确数据支持，确保监测站稳定运行，助理环境保护决策。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8） 高阳县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高阳县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分。全年预算数为50.97万元，执行数为50.97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空气质量监测，提供准确数据支持，确保网格化监测稳定运行，助理环境保护决策。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9） 高阳县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综合服务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高阳县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综合服务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全年预算数为150万元，执行数为15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通过公开招标聘请第三方团队协助我县分析大气污染因素并建立大气污染防治长效工作机制，协助我县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目标。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10） 高阳县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综合服务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高阳县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综合服务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全年预算数为200万元，执行数为2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通过公开招标聘请第三方团队协助我县分析大气污染因素并建立大气污染防治长效工作机制，协助我县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目标。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11） 高阳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高阳县孝义河应急倒排工程）-冀财资环[2022]28号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高阳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高阳县孝义河应急倒排工程）-冀财资环[2022]28号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分。全年预算数为583.282852万元，执行数为583.28285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该工程项目正在按照市山水办实施计划统筹施工，尚未完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12） 白洋淀流域高阳县孝义河蒲口镇段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冀财资环[2022]28号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白洋淀流域高阳县孝义河蒲口镇段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冀财资环[2022]28号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分。全年预算数为770.887145万元，执行数为770.88714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该工程项目尚未完工，正在建设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没有发现问题。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2023年度预算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预算编制合理、组织实施严密、施工进度较快，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为优，促进我县环境发展，提高了我县环境质量，达到了阶段性预期效果。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积极协调项目资金，协调县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加快资金落实。
     2.加快项目进度。加大实施力度，完善项目手续，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确保项目合法合规。
     3.严格政府采购招标程序，严格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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